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

海洋沉積物岩心取樣辦法

1、 背景說明

本所執行「台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賦存區地質調查研究」，陸續於台灣西南海域採取海洋沉積物岩心，經本所及委託研究計畫實驗分析取樣後尚有剩餘岩心，為讓國內從事海洋科學研究之學者共享這批岩心資源，本所開放庫存海洋岩心供學界申請取樣進行相關海洋科學研究。

2、 開放取樣之岩心

本所及委託研究計畫實驗分析取樣後庫存之海洋沉積物岩心。

3、 岩心開放取樣時機

1. 非本所委託研究計畫分析項目之申請取樣，於各該年度計畫結束後開放申請取樣。

2. 與本所委託研究計畫分析項目相同之申請取樣，於「台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賦存區地質調查研究」四年期科技計畫結束二年後開放申請取樣。

4、 開放申請對象

國內各大專院校、學術及研究單位從事海洋科學研究之教授、學者、研究員及碩、博士生等研究人員。

5、 申請取樣程序

1. 申請人須據實填寫「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海洋沉積物岩心取樣申請單」(附表1)，於預定取樣日期7天前向本所提出取樣申請。申請人如為研究所學生，必須請指導教授簽名辦理。

2. 取樣申請經本所同意後通知申請人辦理取樣。

3. 取樣時須會同本所承辦人員(或職務代理人)監督辦理，並自備取樣工具及容器等器材。

4. 取樣完成後，取樣人及本所會辦人員須於申請單上簽名備查。

6、 研究成果發表

利用本所提供之岩心進行研究分析，於研究成果發表時請註明「岩心來源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」，並請贈送本所1份留存參考。
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海洋沉積物岩心取樣申請單

編號：        
	申 請 人：

(指導教授)：
	職稱：
	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預定取樣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服務單位：
	聯絡地址： 

	
	e-mail：

	聯絡電話：
	手機：
	傳真：

	取樣岩心

1.岩心編號：

2.取樣深度範圍：

3.每     公分取一個樣品，每一樣品     cm3。

4.分析項目：

	研究計畫名稱及目的： 

（如篇幅不足，請另紙繕附）

	研究成果公開方式

1.報告或論文名稱：

2.預定發表之刊物或研討會：

3.預定發表(出版)時間：

	備註：

1.申請人如為研究所學生，必須請指導教授簽名辦理。

2.至少須於預計取樣日期7天前提出申請，並經本所核可後通知辦理取樣。

3.岩心取樣時須會同承辦人或代理人辦理，並請自備取樣工具。

4.研究成果發表時請註明「岩心來源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」，並請贈送本所1份留存參考。

	承辦人： 
	核 批

主 管：

	科長：
	

	承辦單位補充說明：



	本所會辦人：             (取樣後簽名)
	申請單位取樣人：          (取樣後簽名)


附表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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